
	附表1                  安全监控系统检查表

	矿井名称：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标  准  要  求
	检查方式
	存在的问题

	监测监控系统
	1.安全测控管理机构、装备
	1.建立安全测控管理机构，并按规定配备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安全监测工，安全监测工经培训合格方能上岗。
2.按照《规程》及国家局对安全监控系统的相关要求装备相应的矿井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装置或设备。
	检查编制、在册人员，检查培训合格证及设备合格证
	

	
	2.地面中心站及相关场所
	1.矿井应有地面中心站、装置维修室、库房等工作场所。2地面中心站1）是否专业人员24小时值班；2）主机是否有两套，一套备用；3）备用电池；4）能否报警、存储、打印报表；5）历史数据有否缺失；6）平均无故障率时间（30天）；7）防雷电功能。
	检查报表资料和现场检查。
	

	
	3.管理制度及仪表台帐
	监测机构要建立设备仪表台帐、传感器使用管理卡片、监测装置故障登记表、检修记录、装置使用月、季报、监测重点日报表及监测系统图。
	检查资料
	


	
	4.监测系统的安装
	1.装置的安设种类、数量、位置、电缆敷设等都应符合规定并实行挂牌管理。2.监控设备电源取自被控开关的电源侧。3.并绘制监控设备布置图和接线图并与实际一致。4.采煤机、掘进机应按规定安装监测探头或配备便携式瓦检仪。
	检查资料和现场检查
	

	
	5.报警点、断电点、断电范围
	
	检查资料和现场检查
	

	
	6.监测装置校验
	监测装置每隔7天调校一次，应使用校准气样（由通风实验室配气装置配出的误差在3%－5%的瓦斯气体）校准
	检查校检记录和现场校检
	

	瓦斯

便携仪
	1.瓦斯便携仪数量及发放，维修
	1、矿井瓦斯便仪数量充足并有携带式仪器发放室、维修室，并有专人维修，定期校检。
	检查资料和现场检查
	

	
	2.瓦斯便携仪配备
	下井人员按《规程》规定配带便携式瓦斯检查仪器
	检查发放资料和现场检查
	

	
	3.其它需悬挂便携仪瓦检仪的地点
	《规程》规定的高瓦斯工作面上隅角等其它需悬挂便携仪瓦检仪的地点悬挂瓦斯便携仪，并指定人员进行管理。
	现场检查
	


	附表2                  瓦斯管理检查表

	矿井名称：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序号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方法
	存在的问题

	1
	采掘工作面和其它工作地点做到无瓦斯超限作业，无瓦斯积聚(瓦斯浓度在2%或以上，体积达到0．5m3)。
	井下检查并查有关记录
	

	2
	每班检查次数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有关规定；瓦斯检查员在井下指定地点交接班，并有记录可查；无空班漏检，无虚报瓦斯。检查地点的设置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149条的规定，每月编制瓦斯检查点设置计划，由矿总工程师审查、签字。
	井下任意选点抽查和检查有关记录
	

	3
	临时停风地点，要立即断电撤人，设置栅栏，揭示警标。长期停风区必须在24h内封闭完毕。
	井下选点检查、检查记录
	

	4
	启封密闭、探险及排放瓦斯必须编制专门措施，报矿技术负责人批准，并严格执行。
	检查措施和排放记录
	

	5
	瓦斯检查做到井下牌板、检查记录手册、瓦斯台账三对口，通风、瓦斯日报(其内容反映当日瓦斯情况、隐患情况、重大问题领导处理意见，“一通三防”重点等)每日必须上报矿长、总工程师审阅。
	井下抽查和检查有关记录
	

	6
	矿井瓦斯治理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配备符合规定。
	检查有关资料
	


	 附表3                           瓦斯抽采系统检查表

	矿井名称：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序号
	项目
	检查内容和标准
	存在的问题

	1
	瓦斯抽采管理制度
	矿井瓦斯抽采达标评判细则。建立瓦斯抽采管理和考核奖惩制、抽采工程检查验收制度、先抽后采例会制度、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2
	瓦斯抽采

机构
	煤矿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专业的瓦斯抽采机构。企业（集团公司）应当设置管理瓦斯抽采工作部门；矿井应当建立负责瓦斯抽采的科、区（队），并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
	

	3
	人员培训
	瓦斯抽采技术和管理人员应当定期参加专业技术培训，瓦斯抽采工应当参加专门培训并取得相关资质后上岗。
	

	4
	抽采达标

规划
	抽采达标工程（表）、抽采量（表）、抽采设备设施（表）、资金计划（表），抽采达标范围可规划产量（表）、采面接替（表）、巷道掘进（表）等。
	

	5
	年度实施计划（即抽、掘、采平衡能力）
	年度瓦斯抽采达标的煤层范围及相对应的年度产量安排（表）、采面接替（表）、巷道掘进（表），年度抽采工程（表）、抽采设备设施（表）、施工队伍、抽采时间、抽采量（表）、抽采指标、资金计划（表）以及其他保障措施。
	

	6
	瓦斯抽采系统能力
	瓦斯抽采泵站能力和备用泵能力、抽采管网能力。
	

	7
	瓦斯抽采

工程
	瓦斯抽采工程必须严格按设计施工，并应当进行验收，瓦斯抽采工程竣工图及其他竣工验收资料（参数表等）应当由相关责任人签字。
瓦斯抽采工程竣工资料（图）除应有与设计对应的内容外，还应包括各工程开工时间、竣工时间以及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如喷孔、顶钻、卡钻等）等内容。
	

	8
	钻孔施工
	钻孔施工完毕后应当及时封孔、连接抽采，并确保钻孔封孔严实和准确记录钻孔接抽时间。
	

	9
	
抽采达标

评判
	抽采瓦斯矿井应当对瓦斯抽采的基础条件和抽采效果进行评判。在基础条件满足瓦斯先抽后采要求的基础上，再对抽采效果是否达标进行评判。
工作面采掘作业前，应当编制瓦斯抽采达标评判报告，并由矿井技术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批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判定为抽采基础条件不达标：
（一）未按本规定要求建立瓦斯抽采系统，或者瓦斯抽采系统没有正常、连续运行的；
（二）无瓦斯抽采规划和年度计划，或者不能达到本规定第十一条要求的；
（三）无矿井瓦斯抽采达标工艺方案设计、无采掘工作面瓦斯抽采施工设计，或者不能达到本规定第十八条要求的；
（四）无采掘工作面瓦斯抽采工程竣工验收资料、竣工验收资料不真实或者不符合本规定第十九条要求的；
（五）没有建立矿井瓦斯抽采达标自评价体系和瓦斯抽采管理制度的；
（六）瓦斯抽采泵站能力和备用泵能力、抽采管网能力等达不到本规定要求的；
（七）瓦斯抽采系统的抽采计量测点不足、计量器具不符合相关计量标准和规范要求或者计量器具使用超过检定有效期，不能进行准确计量的；
（八）缺乏符合标准要求的抽采效果评判用相关测试条件的。
预抽煤层瓦斯效果评判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和步骤：
（一）抽采钻孔有效控制范围界定；（二）抽采钻孔布孔均匀程度评价；
（三）抽采瓦斯效果评判指标测定；（四）抽采效果达标评判。
	


	附表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检查表

	矿井名称：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序号
	项目
	检查内容和标准
	存在的问题

	1
	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相关岗位责任制、建立考核奖惩制度、防突工程检查验收制度、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2
	防突机构
	煤矿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专业的防突机构。矿井应当建立防突的科、区（队），并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
	

	3
	人员培训
	防突技术和管理人员应当定期参加专业技术培训，防突工应当参加专门培训并取得相关资质后上岗。
	

	4
	区域瓦斯治理规划
	制定和实施矿井区域瓦斯治理规划情况等。
	

	5
	双“四位一体”防突措施
	双“四位一体”防突措施制订及落实情况是否符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
	

	6
	防突风门
	是否按规定设置防突风门，防突风门强度是否满足要求。
	

	7
	区域验证局部效果检验情况
	是否做到不采突出面、不掘突出头。
	

	8
	防突指标
	是否测定瓦斯含量、瓦斯压力、抽采半径等基础参数和试验考察确定突出敏感指标和临界值；防突指标的确定是否科学，是否按规定审批。
	

	9
	
突出矿井的巷道布置
	突出矿井的巷道布置应当符合下列要求和原则：
（一）运输和轨道大巷、主要风巷、采区上山和下山（盘区大巷）等主要巷道布置在岩层或非突出煤层中；
（二）减少井巷揭穿突出煤层的次数；
（三）井巷揭穿突出煤层的地点应当合理避开地质构造破坏带；
（四）突出煤层的巷道优先布置在被保护区域或其他卸压区域。
	

	10
	突出矿井的通风系统
	突出矿井的通风系统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井巷揭穿突出煤层前，具有独立的、可靠的通风系统；
（二）突出矿井、有突出煤层的采区、突出煤层工作面都有独立的回风系统。采区回风巷是专用回风巷；
（三）在突出煤层中，严禁任何两个采掘工作面之间串联通风；
（四）煤（岩）与瓦斯突出煤层采区回风巷及总回风巷安设高低浓度甲烷传感器；
（五）突出煤层采掘工作面回风侧不得设置调节风量的设施。易自燃煤层的回采工作面确需设置调节设施的，须经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
（六）严禁在井下安设辅助通风机；
（七）突出煤层掘进工作面的通风方式采用压入式。
	

	11
	石门揭煤
	石门揭煤是否符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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